
湖北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

核定登记办法

( 鄂移［２００６］１７５号）

第一条 为了做好我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规范

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行为，确保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政策顺利实施，维护移民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关于完

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

作意见》和省政府《湖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

施方案》等文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央在鄂的直属水利水电工程，经国务院、省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的省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国务

院下达接收任务、由我省接收的外省（市）大中型水库农村

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的核定登记工作，适用于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大中型水库，是指水库库容在１０００万立

方米以上（含１０００万立方米）或者水电站装机容量在５

万千瓦以上（含５万千瓦）的水利水电工程（不含渠系）。

本办法所称农村移民，是指因兴建大中型水库土地被征

用、被搬迁到安置地安家落户并具有当地农村户籍的农业人

口。

第三条 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作应坚持尊重历史，

面对现实的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作实行属地管理，

在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分级负责，县为基础，县级人

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库区县内安置移民的登记工作，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负责；出县省内安置移民的登记工作，由安置地县级人民政

府负责，必要时，迁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向安置地县级人民

政府提供移民搬迁安置花名册；搬迁安置到省外移民和出县

省内安置无法对接的人口核定登记工作，由迁出地县级人民

政府负责。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在核定登记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前，

应将人口核定登记办法、集中登记时间等事项予以公告。移

民在公告期内未能申报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六条 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范围为大中型水库农

村移民。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搬迁的水库移民为现状

人口；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以后搬迁的水库移民为原迁人口。

本办法所称现状人口，是指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

完工的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现状人口，由原迁移民和水库完

工时至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之间移民自然增长的人口组

成。

本办法所称原迁人口，是指因大中型水库建设实际动迁

的农村移民人口，以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文件确定的规



划水平年的动迁人口为准。

第七条 人口核定登记坚持以批准的规划设计文件为依据。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竣工的水库，后期扶持人口

以移民安置规划确定的规划水平年农村移民人口为基础，并

考虑规划设计水平年到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的人口自然

变化情况核定；没有移民安置规划的，以搬迁时登记在册的

移民人口或工程验收文件等档案资料为基础，并考虑工程竣

工之日到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的人口自然变化情况核定。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在建的水库，后期扶持人口

按移民安置规划确定的规划水平年农村移民人口核定，其中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前尚未搬迁的农村移民人口，按（移

民动迁实施方案分年核定。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以后新开工建设的水库，后期扶持

人口按实际动迁的农村移民人口核定，每年核定一次。

第八条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前搬迁的农村移民，后期扶

持人口按下列规定登记。

（一）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前出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的，可登记为后期扶持人口：

１、具有安置地农村户籍且为农业人口的原迁移民和移

民后代（含依法收养的）；

２、具有安置地农村户籍且为农业人口的原迁移民和移

民后代娶进或入赘的农业人口；



３、搬迁结束后再次自行迁出安置地具有农村户籍且为

农业人口的原迁移民和移民后代；

４、原迁移民出嫁或入赘到安置地以外非移民户且具有

农村户籍的农业人口；

５、符合上述条件的，同时户口临时转出的现役军人（含

武警）、在校大中专学生、劳改劳教人员，凭当地公安机关

证明，可登记为后期扶持人口。

（二）不能核定登记为后期扶持人口：

１、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原迁移民和移民后代；

２、原迁移民和移民后代出嫁或入赘到非移民户的后

代；

３、移民后代出嫁或入赘到非移民户的农业人口

４、水库淹没处理影响的城集镇、工矿企业、专项

设施迁改建新址占地涉及的征地拆迁人口；

５、淹地不淹房仅作为生产安置的人口；

６、为安置农村移民调出土地的人口。

第九条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后搬迁的原迁人口，

按实际动迁的农村移民人口登记。

第十条 因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需要，再次搬迁的农村移

民，只能享受一次后期扶持政策。

第十一条 库区后靠移民在后靠安置地登记；外迁安置移民

在安置地登记；搬迁安置结束后移民再次整户自行迁出安置



地的，在其初次安置地审核、登记，并由初次安置地、最终

安置地县（市、区）移民管理部门对接，移交档案资料；零

星分散自主外迁的，在迁出地登记。

第十二条 移民后期扶持人口以户为单位登记。其主要内容

应包括：水库名称，移民户主及家庭成员姓名，与户主关系，

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劳动力就业类别，身份

证号码，是否原迁移民，搬迁安置时间，安置地，迁出地、

现居住地地址，联系方式等。核实无误后，按安置地、水库

类别统一编号，省、市（州）、县移民、财政部门建立统一

的电子文档。

登记时，移民应提供个人申请，出示居民户口簿、身份

证、房产证或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经营权证等相关证件。

第十三条 人口核定登记结果自下而上逐级汇总，２００

６年６月３０日前的核定登记成果，一次性汇总上报；２０

０６年７月１日以后的，按实际动迁的农村移民人口，分年

度汇总上报。汇总成果应有村组和乡 镇 、县（市、区）、

市（州）各级负责人分别签章认可。

第十四条 省对县（市、区）后期扶持人口一次核定，不再

调整。

县（市、区）将核定的后期扶持人口落实到具体村组

或移民户，能够核实到人的，一定核实到人；不能核实到人

的，要核实到村组。在后期扶持期间，县（市、区）对核定



到村组或移民户人口的自然变化，实行“增人不增，减人要

减”。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在核定登记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工作

中，应建立健全政府统一组织、部门分工负责、重大问题集

体决定、严重失误责任追究的工作机制。移民部门负责具体

登记事项，公安部门负责户籍查验，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动员、提供真实情况，移民代表、户主

参与监督。登记表经户主签章、登记人员签字认可后，在安

置地乡（镇）、村各公示七天。群众对登记结果有异议的，

县级人民政府应组织人员调查核实，并将结果予以公开。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切实加强对移民后期扶持人口

核定登记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在核定

登记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套取国家移民

资金的，严格追究责任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

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在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作中，如有移民

无理取闹，干扰、阻挠正常工作的，视其情节，依法予以处

理。对捏造事实，隐瞒真相，骗取登记的，一经发现，取消

该户已登记人口的扶持资格。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移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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